
担保函

担保人: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湖南路凤凰广场 B幢 29层

邮政编码:210019

法定代表人:郭辉

电诉手: 025-83657373

'    
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山西路支行

=         贝κ弋尹: 4301024319100110220

鉴于:

一、债券发行人丹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发行人

”)根据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之规定,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发行面额不

超过人民币 16亿元的企业债券。企业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面额

不超过 8亿元人民币,期 限为 7年 ;品种二发行面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

期限为 6年。

二、担保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合法存在的法人,根据 《中

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具有提供保证担保的法

律资格;

三、担保人在出具本担保函时,已就其财务状况及涉及的仲裁、诉讼

等情况进行了充分披露,具有代表发行人清偿债务的能力。

本担保人出于真实意思,在此承诺对发行人此次所发行的债券的到期

兑付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具体担保事宜如下:

第一条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担保人仅对企业债券品种二提供担保,被担保企业债券品种二发行面

额不超过人民币捌亿元 (小 写 800,000,000元 ),期 限为 6年。(以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方案为准,本协议项下债券、本期债券仅

指品种二 )

第二条 债券的到期日

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日为本期债券正式发行时规定的债券期限截

止日。发行人应于债券到期日前清偿全部债券本金和利
`息

。

第三条 保证的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四条 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本担保函项下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债券

本息,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

主承销人指定的账户。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有义务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如本担保函所规定的担保期间内,债券持有人对担保人负有同种类 、

品质的到期债券的,可依法将该债务与其在本担保函项下对担保人的债券

相抵销。

第五条 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 `忠
,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第六条 保证的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债

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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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财务信J急披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有关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或债券持有人及其代

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并要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

等财务信息。

第八条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本

担保函第五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第九条 主债权的变更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

等发生变更时,担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第十条 力口速到期

在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保证人发生分立、合并、停产停业

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债券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

供新的保证,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

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

第十一条 担保函的生效

本担保函自签定之日生效,在本担保函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

变更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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